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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2023 年松江区可回收物体系标准化
提升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街镇（经开区）：

现将《2023 年松江区可回收物体系标准化提升实施方案》

印发给你们，望各单位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2023 年松江区可回收物体系标准化提升实施方案

松江区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19 日

松江区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年 4月 1@日印发

沪松垃组办发〔2023〕4号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知）上海市
松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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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3 年松江区可回收物体系标准化提升实施方案

为深入实施《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进一步推动可回

收物体系高质量发展，推进服务点、中转站、集散场提升改造

工作，打造形象更醒目、服务更精细、体系更稳固、主体更规

范、管理更智慧的可回收物体系，全面提升松江区可回收物主

体企业服务水平，根据本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为有效提高松江区可回收物体系服务品质，显著提升智慧

化管理水平，加快塑造“高标准建设、高水平服务、高效率运

营”可回收物体系形象面貌，逐步实现全区可回收物点、站、

场全面改造提升。2023 年内，全区全面完成可回收物服务点、

中转站、集散场“沪尚回收”标识更新；完成全区 50 个高品质

服务点提升；完成 2 座示范型可回收物中转站提升改造；可回

收物中转站实效测评达标率达到 100%（指标计划详见附件 1）。

二、重点任务

（一）基础形象提升。对照《沪尚回收视觉识别手册》（以

下简称《手册》）视觉应用标准，推进可回收物服务点、中转站、

集散场在点位门头、外檐外立面、站场入口等显著位置更新“沪

尚回收”标识，并配置公示牌，打造全市可回收物体系统一视

觉形象。将“沪尚回收”标志配置纳入 2023 年度区级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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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实效综合考评项目。

（二）高品质可回收物服务点提升。结合《松江区生活垃

圾分类精品示范居住区（村）创建工作方案》，参照《手册》示

范型可回收物服务点视觉应用标准，设置服务于居住区的示范

型或自助型回收服务点，对有条件的可回收物服务点进行综合

改造提升。通过智能回收箱、预约回收、定时定点回收等多种

手段，结合日常宣传引导，实现居住区“有偿回收”服务全覆

盖（提升要求详见附件 2）。

（三）示范型可回收物中转站提升。按照“整体提升、分

步实施”原则，明确改造提升要求、数量、进度、责任分工等。

严格对照创建要求，完成 2 座硬件优良、功能完善、管理规范、

特色鲜明的示范型可回收物中转站创建（提升要求详见附件 3）。

（四）强化回收主体企业规范管理。落实全区三家主体企

业责任，加强规范管理，通过服务合同或协议明确主体企业责

任、管理要求、回收实效等内容。通过行业指导监督、街镇属

地管理，采取区、镇两级考核机制，实行补贴与考核评分挂钩。

进一步提升智慧化服务水平，按照“应建尽建、应接尽接”原

则，进一步完善主体企业回收服务信息化平台运行。

三、实施主体

区分减联办负责组织推进本区可回收物体系改造提升工作

部署和技术指导。

各街镇（经开区）根据年度指标计划对辖区内可回收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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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点排摸、方案制定等工作。

可回收物主体企业负责中标辖区内可回收服务点、中转站

门头、外檐外立面、站场入口等显著位置更新“沪尚回收”标

识，对示范型可回收物中转站进行提升改造。

四、实施步骤及节点安排

（一）分步实施（2023 年 4 月至 9 月）

1、6 月底前，全面完成可回收物点、站、场“沪尚回收”

标识更新。

2、9 月底前，基本完成高品质服务点提升、示范型可回收

物中转站改造提升。

（二）评估预审（2023 年 10 月）

对照提升标准，区分减联办组织评估预审工作，并于 10 月

底前将预审合格（自评得分不低于 95 分）的中转站创建材料（含

自评预审表及各项辅证材料等），报送市绿化市容部门。高品质

服务点提升结合精品示范居住区创建一并报送市绿化市容部门。

（三）验收公示（2023 年 11 月）

市绿化市容部门组织开展验收工作，在 11 月底前对各区报

送名单进行现场验收。验收通过的（验收评分达到95分及以上），

经公示后，公布首批示范型可回收物中转站名单，并形成示范

案例进行宣传推广。

五、结果应用

（一）市绿化市容部门将“沪尚回收”标识更新和示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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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回收物中转站创建工作纳入2023年度生活垃圾分类实效综合

考评项目，并对超量完成示范型中转站创建任务的区给予额外

加分。

（二）区分减联办将可回收物体系标准化提升纳入松江区

生活垃圾分类实效综合考评项目中，并与 2023 年度生活垃圾分

类奖励补贴政策挂钩。

附件：1.松江区可回收物体系改造指标计划量

2.高品质服务点提升标准

3.示范型可回收物中转站提升标准

4.可回收物中转站实效测评细则

5.沪尚回收视觉识别系统手册



- 6 -

附件 1

松江区可回收物体系改造指标计划量

街镇 基础形象提升
高品质可回收物

服务点
示范型中转站

方松街道

可回收物服务

点、中转站、集

散场全面完成

4

永丰街道 4

中山街道 4

岳阳街道 4

广富林街道 3

九里亭街道 3

经济开发区 ∕

九亭镇 3 1

泗泾镇 3

洞泾镇 3

佘山镇 3

新桥镇 3

车墩镇 3

新浜镇 2

小昆山镇 2

石湖荡镇 2 1

叶榭镇 2

泖港镇 2

合计 5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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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高品质服务点提升标准

总体
要求

1
可回收物精细化分类标志图形应符合《生活垃圾分类标
志管理规范》规定；

2
参照《沪尚回收视觉识别系统手册》示范型可回收物服
务点视觉应用标准，更新服务点“沪尚回收” B-2-2 招
牌、B-3 侧招、B-4 公示牌、B-5 文化墙和 B-6 宣传栏。

3
提供有偿回收服务，且为现场交易结算（部分低价值可
回收物可公益回收），回收价格达到市场正常水平；

4
有偿回收服务居民知晓率达到 100%以上（随机抽 5 位居
民询问）。

示范型
服务点

1
面积不小于 20m

2
的封闭式建筑，同时配置玻璃、金属、

塑料、纸张、织物等精细化回收容器或者设置相应分类
回收区域（需贴分类标识，划线或者用板、墙隔离）；

2 各精细化分类区域需干净整洁，废品堆放整齐有序；

3
设置文化墙或展示墙，宣传展示垃圾分类文化、资源循
环利用和绿色低碳环保理念等；

4 回收频率至少一周两次。

自助型
服务点

1
具备玻璃、金属、塑料、纸张、织物等可回收物精细化
分类回收功能；

2
采用智能型回收箱，且发生满仓、故障后可自动报警等
提高交投清运效率；

3
采用手机 APP 或小程序为居民提供人性化服务，如满仓
或故障点位实时提醒、可交投点位实时查询、积分自助
兑换、用户咨询投诉在线客服等；

4
手机 APP 或小程序上宣传展示垃圾分类文化、资源循环
利用和绿色低碳环保理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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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示范型可回收物中转站提升标准
项目 建设标准 项目编号 分值 验收评分

（Ⅰ）
高标准建设

（50分）

场地稳定，建设规范（A）：
①中转站面积达到 300平方米以上。

②场地可使用年限应承诺在五年及以上。

③室内地面硬化且具备防渗防流功能（如参照《沪尚回收视觉识别系统

手册》铺设 B-8环氧地坪）。

④可回收物存放区域应设置在室内或具有顶棚，不得露天堆放。

Ⅰ-A-① 5

Ⅰ-A-② 5

Ⅰ-A-③ 5

Ⅰ-A-④ 5

形象鲜明，硬件完善（B）：
参照《沪尚回收视觉识别系统手册》示范型可回收物中转站视觉应用标

准，更新站场“沪尚回收”B-2-2招牌①、B-3侧招②、B-4公示牌③、B-5
文化墙④、B-6宣传栏⑤、B-7区域指示牌⑥等。

Ⅰ-B-① 4
Ⅰ-B-② 3
Ⅰ-B-③ 3
Ⅰ-B-④ 4
Ⅰ-B-⑤ 3
Ⅰ-B-⑥ 3

功能多元，兼具科普（C）：
除可回收物分拣、打包、分类存放等区域外，设置垃圾分类相关科普区

域①或二手品（闲置物品）交易区域②，布局可参考《沪尚回收视觉识别

系统手册》B-9科普或二手交易空间。

Ⅰ-C-①
10

Ⅰ-C-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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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建设标准 项目编号 分值 验收评分

（Ⅱ）

高水平服务

（30分）

回收服务便利（A）：
①为周边居民提供全天候可回收物交投服务（无人时段可设置自助回收

箱等）；

②提供有偿回收服务，且为现场交易结算（部分低价值可回收物可公益

回收）。

Ⅱ-A-① 5

Ⅱ-A-② 5

市民体验良好（B）@
定期组织市民体验活动，包括积分礼品兑换、科普教育、废物手工改造、

闲置物品交易活动等，活动频次不低于每两月一次。

Ⅱ-B 10

环境整洁有序（C）：
现场环境干净整洁，无积水①、无大量散落滞留垃圾②、无异味③、无积

灰④，现场作业规范有序，无有责市民投诉⑤。

Ⅱ-C-① 2
Ⅱ-C-② 2
Ⅱ-C-③ 2
Ⅱ-C-④ 2
Ⅱ-C-⑤ 2

（Ⅲ）

高效率运营

（20分）

企业责任落实到位（A）：
签订有责任明确的运营合同或协议，合同或协议应明确转租转包限制规

定①、污染防治要求②、场内管理要求③、惩罚退出机制④、回收运营指

标⑤等内容，日均回收量达到属地区和街镇考核要求⑥。

Ⅲ-A-① 1
Ⅲ-A-② 1
Ⅲ-A-③ 1
Ⅲ-A-④ 1
Ⅲ-A-⑤ 1
Ⅲ-A-⑥ 2

管理制度执行到位（B）：
具备健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包括：人员管理、作业安全管理、作业设

Ⅲ-B-① 1
Ⅲ-B-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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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建设标准 项目编号 分值 验收评分

备管理、应急管理等制度）①，相关现场管理制度上墙②，各类安全标识

张贴到位③，规范配置灭火器等消防器材④。定期开展应急或安全演练⑤

和日常运营自查⑥，并形成演练和检查记录留存，频率不低于每半年一

次。

Ⅲ-B-③ 1
Ⅲ-B-④ 1
Ⅲ-B-⑤ 1
Ⅲ-B-⑥ 1

信息化建设到位（C）：
具备完善的信息化管理系统，系统需涵盖预约回收①、自动称重计量②、

物流调度③、进出记录④、数据存储查询传输等服务功能⑤，确保可回收

物流量流向可溯、可控、可查，并与市级可回收物信息化平台自动对接

⑥。

Ⅲ-C-① 1
Ⅲ-C-② 1
Ⅲ-C-③ 1
Ⅲ-C-④ 1
Ⅲ-C-⑤ 1
Ⅲ-C-⑥ 2

备注：

1.按本表标准，经市级验收评分，@5分及以上的达到示范型可回收物中转站要求。

2.出现重大舆情事件、安全事故的，取消示范型可回收物中转站创建资格。

3.示范型可回收物中转站市级第三方测评得分不低于 @5分（建成后）。

4.本表中斜体加粗编号（如 B-3）为《沪尚回收视觉识别系统手册》中对应元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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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可回收物中转站实效测评细则
类别 项目内容 标准分 具体要求 评分细则

规范建设

场地建设 20

1.中转站面积应达到 150平
方米，并在显著位置设置

“沪尚回收”标志标牌。

2.中转站内作业、存放等不

同功能区应有明显分割，并

具备各类可回收物单独存

放区域，不同区域间标识明

显且规范。

1. 中转站建设未达到基本面积要求（可由不超过 3处且单个面积超过

50平方米的分散站点构成），扣 20分。

2. 作业区域和存放区域混杂无明显分割的，扣 5分。

3.具备分拣功能的中转站未设置各类可回收物单独存放区域的，少一类

（至少包括废纸张、废塑料、废玻璃制品、废金属、废织物、低价值可

回收物六类）扣 5分；分类存放区域标识不符合规范的，每处扣 2分。

4.未在显著位置设置“沪尚回收”标志标牌，扣 5分。（本项仅下半年考

核）

（中转站共用仅限街道与街道、街道与镇共用（仅限相邻街镇），镇与

镇不得共用中转站。）

设施建设 8
配置计量称重设备并适时

上传数据至市可回收物管

理平台。

1.配置自动称重计量装置但未自动接入市可回收数据平台的，扣 2分。

2.有称重计量装置但不是自动识别的，扣 4分。

3.无任何计量装置的，扣 8分。

现场管理 管理制度 2

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及

应急预案和严格执行安全

生产检查、安全教育等制

度。

1.未建立安全管理制度，扣 1分；有制度无检查扣 0.5分。

2.未建立应急预案，扣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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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项目内容 标准分 具体要求 评分细则

安全作业 10

作业区域无吸烟和违章动

火；按现行国家标准规定配

置灭火器等消防设施，定期

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并有检

查记录；规范张贴安全标

识、生产设备操作流程公

示。

1.发现作业区域吸烟（区域内发现三个及以上烟头或发现有人吸烟）或

违章动火的，扣 5分。

2.未按规范设置消防设施的，扣 5分；配置消防设施，未定期检查的并

留有记录的，扣 2分。

3.未张贴安全生产、设备操作流程的（无设备的中转站可不张贴设备操

作流程），扣 2分。

1-3项累计扣分，最高扣 10分。

现场环境 15

现场按照公示时间段，相关

人员和设备运营、运行正

常；货物堆放有序；周边无

污水外排、无粉尘外溢、无

异味散发。

1.正常运营作业时间段，未运营的，扣 15分。

2.可回收物存放区域混杂且有安全隐患的，扣 5分。

3.有污水外排、粉尘外溢，或导致周边有异味的，每项扣 5分。

1-3项累计扣分，最高扣 15分。

日常运营 规范服务 15 做到“统一标识、统一车辆、

统一服装、统一服务”。

1.未设置可回收物中转站公示牌，扣 15分。公示牌缺少任一信息，每项

扣 3分（回收种类、回收价格、服务时间、服务及投诉电话）。

2.发现现场作业服务人员服装不统一的，每人扣 3分。

3.发现可回收物回收车辆或机具未设置标识或标识不规范的、每处扣 5
分。

1-3项累计扣分，最高扣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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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项目内容 标准分 具体要求 评分细则

责任明确 15

落实主体企业管理责任，政

府管理和企业责任明确，街

镇管理部门定期开展日常

检查。

区绿化市容或街镇部门对中转站经营管理要求明确，并签订相应协议，

明确政府管理责任和企业运行责任内容。协议内容应包括转租转包限制

规定、污染防治要求、场内管理要求、惩罚退出机制、回收运营指标等。

1.无相应协议的，扣 15分。

2.有协议但责任不明确的，协议内容缺少转租转包限制规定、污染防治

要求、场内管理要求、惩罚退出机制、回收运营指标等内容的，每项扣

2分。

3.区或街镇管理部门未对属地开展日常检查且留有检查记录的（检查记

录由区或街镇自行设计并留存中转站），扣 5分。

中转站发现被整体或局部转包、转租经营的，扣日常运营类别项全部 45
分。

运营效率 15

中转站能效发挥正常；中转

站运行数据记录台帐齐全

（近 1个月，纸质或电子均

可）；物流去向清晰（如集

散场或再生资源利用企业

等）。

1.中转站近 1月日均回收量不足区或街镇要求全年日均回收任务量 80%
的，扣 3分；不足 60%的，扣 6分；不足 40%的，扣 @分。

2.无回收数据记录台账，扣 5分；。

3.可回收物流向不清晰的，扣 5分。

1-3项累计扣分，最高扣 15分。

注：考核相关资料除协议外均需现场提供。


